2026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
项目常见问题解答

一、申请资格
Q：已进入毕业年级，是否还可以申请联合培养？
A：不建议申请。如决定申请，申请人需获得导师和所在培养单位同意，并应做好延长学习时间的准备（根据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延长学习时间最长不超过 2学年）。特别提醒：在境外期间，研究生无法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Q：硕博联读生，目前还在硕士阶段，是否可以申请联合培养博士生？
A：不可以。
Q：已毕业的学生是否可以通过学校申请CSC项目？
A：已毕业的学生因学籍不在学校，学校无法受理。
Q：我的拟留学专业和当前所学专业不是同一个专业，是否有影响？
A：留学专业应和当前所学专业大致处在相同的学科领域范围内。如确因研究课题为跨专业选题，应在研修计划中充分解释说明跨专业留学的必要性。
Q：在信息平台填写申请表时，如果学习专业与留学专业不完全一致，应该填写学习专业还是拟留学专业？
A：应填写拟留学专业名称及其对应的二级学科代码。为保证专家评审顺利进行，请务必准确填写该项信息。
Q：之前申请的CSC留学项目结果还未出，是否可以申请其他 CSC 留学项目？
A：必须等所申请的CSC项目评审结果出来后，若未被录取，才能再申请其他留学项目；若已被录取，则不能再申请。
二、专家推荐信
Q：是否还需要提供专家推荐信？推荐专家必须是正高级职称吗？ 
A：以具体项目要求为准。
Q：导师可以给我写推荐信吗？
A：在不需要提交《校内评审意见表》的情况下，可以请导师推荐。以项目简章为准。
Q：推荐信的准备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A：（1）推荐理由应详实、具体；（2）推荐人应亲笔签名；（3）建议使用推荐人所在单位的专用信函纸（有单位名称）。
三、拟留学单位
Q：留学单位可否为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高校科研院所或机构？
A：不可以。
Q：如取得多个外方院校的邀请信，申请时是否可申请多所院校？
A：不可以。申报时只能申请一所国外院校，并提交该院校的正式入学通知/邀请函。
Q：网上申请系统中没有申请人的拟留学单位，可否申请添加？
A：可以。一些留学单位目前不在信息平台所列留学单位列表内的，申请人可按相应提示办法及流程在线申请新增留学单位。
四、留学期限和资助期限
Q：留学期限和资助期限如何确定？
A：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留学期限、资助期限一般为36-48个月，如留学期限超过48个月，资助期限最多为48个月；如留学期限不超过48个月，资助期限与留学期限保持一致。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留学期限和资助期限为6-24个月，资助期限与留学期限保持一致。
留学期限和资助期限将根据拟留学单位学制、外方录取通知（或正式邀请信）中列明的留学时间、个人申请期限和专家评审意见审定，具体留学期限及资助期限在录取时确定，以录取文件为准。
Q：如果外方出具的邀请信/入学通知书中的留学期限为3-4年，在申请资助时如何确定留学期限与资助期限？
A：针对外方邀请信或入学通知书只说明留学时间为某一区间的情况，建议申请人与拟留学单位院系或导师联系，请其出具补充文件（如导师出具的邀请信或外方签名确认的学习计划），明确实际留学时间，申请人据此填写留学期限和资助期限。
Q：已获得国外全额奖学金，是否可以再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
A：不可以。但获得部分奖学金者（指外方的奖学金扣除学费资助后，未达到国家公派奖学金的资助标准）可申请。
五、其他常见问题
Q：《2026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指南》外语要求中第二条，“近十年内曾在同一语种国家留学一学年（8-12个月）或连续工作一年（含）以上”，如何认定？
A：曾在同一语种国家或地区留学或工作的证明材料可以提供以下所列任一：
1.往年开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2.可认定留学期限、留学单位和学历的相关佐证材料，包括：
（1）曾在国外取得学历学位人员应提供：国家移民管理局官网打印的本人出入境记录、国外院校颁发的学位证书或毕业证书/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2）曾在国外工作或交流学习人员应提供：国家移民管理局官网打印的本人出入境记录、曾工作或交流学习单位出具的在外工作或交流学习的证明。
Q：应提交申请材料中的学习计划（外文）与网上申请表中的研修计划是否为同一材料？
[bookmark: _GoBack]A：不是。应提交申请材料中的学习计划是申请人、国外导师与国内导师共同制定，应为外文。而申请表中的研修计划应为中文，须按信息平台要求的篇幅填写。
Q：联合培养博士生（6个月或更长）是否能获得联合培养学位？
A：不可以。除已签订校级层面双博士学位合作协议的情况以外，博士生在国外联合培养期间，必须按学校相关规定，不得接收国外高校授予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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